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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市政协五届

四次会议第0297号提案的答复

王莉等3名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在老旧改造中推进加装电梯工作，促进城市更新改造的建议》（第0297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借鉴成功典例以给予改造补贴、绿化周边环境作为置换条件”的建议。

2018年，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城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指导意见的通知》（云建划〔2018〕59号），指导意见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范围、实施主体、资金筹集、组织实施、管理维护、支持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规定，具有很强的实操性。增设电梯小区情况不一，采取的加装方式不尽相同，对加装电梯利益受损的业主的补偿，属于业主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业主之间可采取协商原则，增设电梯的业主应当以书面协议形式达成增设电梯工程费用筹集方案，电梯维护保养方式及其保养维修费用分担方案、协商和补偿资金预案。为兼顾各方利益，增强邻里和睦，指导业主之间协商，下步我们将学习借鉴其他地方增设电梯工作先进经验做法，引入利益补偿机制，对采光、景观、通行等权益受损的业主给予适当的补偿，具体补偿额根据增设电梯后物业的价值和收益进行客观评判，由高楼层住户按照一定比例系数对低楼层住户受损额度进行合理补偿，并通过协议的形式约定增设电梯相关补偿事宜，解决少数人和多数人利益平衡的问题，尽可能保障每一个住户的合法权益。
关于“费用分摊问题上实行“免费安装 有偿使用”的服务政策”的建议。

目前我市加装电梯主要有业主自筹资金安装和第三方企业安装，居民有偿使用两种模式，对于“共享电梯”模式的建设和使用正在处于试运行阶段，目前仍然存在盈利模式单一、回报周期长和运营模式可持续性等不确定因素，我市部分加装的共享电梯因为企业原因，处于瘫痪状态。从全国其他地区运行情况来看，电梯投入运营后，需要长期维护，如果企业不能及时收回成本并实现盈利，就不能为后续维护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电梯就有面临“瘫痪”的后果，部分地区住建部门就针对加装共享电梯相继发出了关于免费加装电梯风险提示函。共享电梯是一种新鲜事物，其盈利模式还没有经过市场验证，存在一定风险，如果后期条件成熟，共享电梯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实现企业盈利、居民便利的双赢目的，我们将及时进行推广。
关于“各级财政按比例给予专项补助”的建议。

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建立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机制，明确居民出资责任，提高居民“我的家园、我来建”的认识，改造中明确居民出资责任。纳入中央财政支持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可以获得中央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和中央预算内配套基础设施补助资金支持，具备条件的还可以通过发行老旧小区政府专项债、申请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等方式筹集资金。县（市、区）人民政府可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土地出让收益、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新增一般债券额度、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彩票公益金等渠道统筹安排资金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下步我市将探索建立老旧小区改造评价体系和奖惩激励机制，指导县（市、区）按“一区一策”、“一栋一策”的方式，通过财政奖补一部分、居民出资一部分、企业承担一部分等方式，多种途径解决加装电梯资金不足问题。
四、关于“简化审批流程”的建议。

电梯加装项目作为一个完整的建设项目，整个工程涉及自然资源、住房建设、市场监督、发改、质监、安监、消防、电力、财政、街道等多部门的工作，目前出台的政策文件明确了已各职能部门工作职责，实行动态联合监管，各职能部门按照政府统一部署，优化办事流程、精简审批环节、缩短办事时间、强化审批监督，提高办事效率，通过部门间协调联动，简化了电梯加装报批程序，缩短了审批时限，方便广大业主办理电梯加装手续。

下步我们将继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调动各方力量，多方合力推动，建立政府统筹组织、职能部门协调配合、街道具体实施、社区协同推进、居民全程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确保增设电梯工作有序开展。

感谢您对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欢迎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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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周  宇 15187797091）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市财政局。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年9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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